s

L B A T 2
113& B &£ ¥ 37F % 30350

2 EREFTRPF AP

/2‘ Ll)“ ;ﬂ" A '/E\ /%‘ /ﬁ'
;,%;/; AV LR j‘ﬁgf ¢ ?.‘};EFF

=

544 Ep

FEARGRAREEN G AET R AR ARII4ET
P33 &

AR ET? 1p A » =k R ¥ X
%ﬁ%@ﬁTiiﬁNﬁ iR F (THEEZLT)
H 520106587 17 Azee s U»s &0 B 'R 8
%@ﬁxuéﬁ(fﬁ&M“\ﬁ)’ﬁ%1%ﬁ5gﬂhﬁﬁ

toP N EROPERLETE I BAEAE N
L3RR BV ETAI03&T 1pAziard i
(TF&)1185,000~ ~ 1064’%1’3 4> 5 1285,000~ ~ 106#9
TA L 158 5,000~ (TR AXFHERY) o ERE]12E
117 30p M AFmsd ~H 7 X4&PEd > ¥ s FHT

—_\
H
on
i
-
3
\a
-—_\N\

i

%— 7



RE B hF 2 &2 o B3V]13E1POp FHFEFI > £
EMIREYR2ZE R L S A EL T ML
c AR R B EA IR AR B E G REH P -

‘%iﬁﬁéﬂﬁﬁmﬁ&@i%ﬁ
87i% ~ %13k &wki] (THF
M%ﬁlﬁi\¥4m-%3h%”lm#&

TFEBENT . REGHREPLIZ2ENZYIPAT B
4};%19; yF& N A P hp B EFF1585,0007 H A
i@ﬁﬁmi’&#%;ﬁﬁHOMMaxi“—ﬁﬁﬁﬁib
BEI06E7? A=23112&811 " PE 19K & £481152,493~
TEF1REE ‘f’iﬁmiHﬁmﬁwW%%ﬁu
e O A 12127 1P A2 RERBR2Z P o &)
W PHp % RA1085,000 0 2 p A RLFG P 2L P
i&i%%ﬂi’é%ﬁi%4”7ﬁ“,(7$4%ELQ&H
PlpAs: RARBEZ P Lo A9, 000~ R 2 F
WikgE P o (M2 BHEH1152,493~ 3 R4 2 139K

SRR R AR 2 B S B A S 2P Rl
AP REREREYREIE REF I I BELS TR Y
BAoagde @HETERT 244 RETEG 2 R

PRIGEF R B EHARFAPL PR T R
Jﬁ9¢ﬁ%1ﬁ?imﬁﬁﬁ'ﬂﬁ@%uﬁagﬁiﬁlﬁ:
B R  FIZ F Pl RN E R f 0 7 wIRM
25 Efjﬁj pE UANEAS 54%@ ) ggxﬁgﬂﬁ ik ik o0 AR aE K
HEFIEREE REFEG ARS GRS 2 J
Bl o %2 @B A 2 R R B G R
FE@pempr, ¢ L LEAETR G TN T 2 0 KINABR
SREZEEMG RENL I T RPE O YA TR
o RERERTEPEREPFRELAHFTR Y FEL B
oA SR B ALY RZY 2 NELHE RER
AREZFTE O OBEFEF T2 BCRINES GRG0



I

17
T~

F

Fi3Hh3 o RAp109%57 1P AR LI HEL 27
ToeaE s VRATE B 0 fLig 3 R o Jl ERE R R
TyEEPERBGESR o DIk R r@ﬁ’&
%m%ﬁ;i;xﬁéﬁggwﬁlaﬁﬁ =5 SN R

\\\‘a "1\14 1—3\*_

m+¢

MEBPDARHKEFE B A AL L rg 15 m e
Aidpres peo 22w @3R3 f 1242 REEA
g HEFEL I3 2F FRFREANELEZF O RA
15383 R22 e BINFLZER 1AL ARG R
2z oM EFABFEBEE O REARLIET ERE
rﬁ@fi@{;“/}??@__l_%%i%f ’fé;\l;ﬁiiéj_ﬁvxl_ﬂ;}go
FroORGLRA LA S FFE LRI T BT A
Flo X s s > - R RABE AR FS R
BT H 10T BB RS R M SRR B
=

. St S AP 2 % 7 A
BB R F 1L S 0ATR T Bk i
# i

ey
Wi
{
i

b=
TN
fagd

iE;é o ll—l-t (7]‘ ’ "5/:\}1%2% f_ﬁ'ﬁl‘( ‘P Fé& 5 I 7{/3‘-,\7‘ i%ﬁ#&ﬁg\% 33?*
b2 T  ERLAEMDERD £33 F Liipke 1 &P
*ﬁ'ri? B 7 B v o (Do 3 124 B ki

‘7‘:*"‘:}3/ 2 q Y 'FJ»—HL 7 o

210327 IpAcT ERW EBMETEZOF > £
Hie20106#87 1p 4=z &5 2 @ 28 > £ 30109
AN PRERRER B P D E

Rl 25
v

1—3\

-

s

F—- 5 &
TizkE LB (LA
TR (LAmE- %9

N
o3
B!
Ri R T %“
\ﬂ-
—=h
o
%
~

=l
f

Y
b
\ _\_3\ 4\-
~
=\
W gk

o
|
Y
w w

=~ =3
© -3
vof |y

—
co
()
=)
N7
=
ETIRS

(w
R
3=

S|
: e
e
(Q

A
W
3
by
;;:
A
w
=AY

RN T
)
Bty
)

i

>~

%
S

(“
-y

o
e ed
=
e oME %

%"‘“?‘fi‘lﬂ

}_;;
PRES
o
g

/\
L
o

@S AR E

2 T EAEE > AN M

b
85
S
i .
Mo TR
b
__é

b
i
mj



o ALE LT A AR S g 2 w0 R A R
FIEEFie BT A AR A B R > UG
%éua%’;&ﬁﬁi?%%i?&ﬁﬁ:é%%%@o
F 2o do 3 pd® - 22 %% 0 7t 2 X AR L
i3 ’E%5%EJLIJEr‘ T2k R AL EP
i PR EE Y (BB ERITER S F “MM%%J%
20 2B o AP EIMANE IR AIT > K ab:r»’)?
R E2Ap o WEBEAPHEZ YRR RK S Hivw @
LETE XN TR PRI - I K % b
FoAmEEBR gL LR AR R SR R 2EEN
) E

OTE

EE ¥

LR AP B Y e C R R AR

L ORFEFT LR R (BB

FA491F ~ %5037 ) o s Xyl T4
ERRE AT R E T it o R e R P g R

'1

F (AAmE- 55037 ) » REAEREI09E T L ER 2

g 2

915 »

ﬂ

g (L ABE - $253F) uﬁ.%?fﬁwq5\&
o P2 2 ‘4'§*4ﬁ1*#711J vm R A DT RSN
oA T R P ’¢%#*~ﬂ*$#éﬂ

9~ T iL@ﬂﬂi(%ﬁﬁ‘#%E)’K%
B drW RN S ENPE Y 32
EoRLFAEF CFRAEZNE TAFRL 2
iﬂﬁ-%a%u#%iaﬁi%’éﬁﬁ%o
B St r i ‘ =

I E B



22 R F IR L T2021 &1 e P g s e R
R g EERIA TP E R A R X33
£iéér(¥\)%%Eiéfﬁ%%@%Ji?4ﬂ&
(L A% - 4%?)’%ﬂ4%§%%@§iw%%@

WEEARL2Z BT IMET 2 0 TinmREE LD B
% > 1/5~2/16 > " - = 1’1175142% P ERFE BT HE R

o)

BOEAFFRPLTES RBDRELY? ) FF - FE IR
;ﬂﬁ?%,&”wﬁ\ﬁ&*wﬁ4ki
ﬁ’ﬁﬁﬁﬁﬂﬁwﬁp#%&ﬁ’f BRI
@ Fl R 2 Zi%ﬁaéﬁﬁﬁ PooEREERE
ERATVRBEREHEN I AL P L FEFRE A B R
Fod RiE A REAPRM R T EFF A T ER BB SE K
(MTEHA ) a o b AALREAER BB E A
&%iii&’ﬁx?iﬂ@?NJ%wﬂ4‘EW%@%

\

z‘ifz: P %.47‘5‘\;' 1‘* CERR Y R 2 EARY AR

cfe R FPAAERR A AFF RED R 2L
TR E AR TR R E 108~ 109 W {8 0 B
'T%EPFé*’éh,T&‘}"E'i;?’}%"*‘éﬁ’ rA e R AR A
I PNt Sk EELIHREE, R g
%%*—ﬁ%@ﬂﬂ&“’§%$ﬂ2?’ﬁ%%ﬁiiﬂ
o REEE P AEBRDREF A FILARFAR S
FREAR AP 12-13F A 22 > & Fl 41 F 0 R
R T AR A A N P ER A IE

b

A - )
B bR L E R FIS T R FBE LR AP g
YrE EEE U%4£,fﬁw%’@?v%ﬂW£ﬁﬁai
R bEsaRdi R f A, THEFLR R
F A p e RAr B R LA R Rl

-]



O

v é yﬂﬂ %ﬁﬁ

\ Tl agumit A, (LAmE- $6953 696
~ %7002 T701F ) o

(2 )" BEFFEREIH I BLCPHEFTF EFELC & (R

Al - $349F ) o EFHBJATI2ET7Y 28p il wH

s Efn AP E Sy (LARE- %38F) R

5k FIRE bk REEFFS 0 iRiER L AEE F 2 o

d I RHEEwE Y RE 20 TR, FRVE (LA

e - %513F )  [REEF 1 iw%ﬁhﬁqu’% &

W% IERE: e
. 4
= A
SR
S
-:;)\
Tu
m
3

N

B
o

3 5

ToE RS RA RRER I P L {ﬁ B :
A 7 &=k EBI6EL? 9p &=
(%)3&0%%%%%\% %(R%Mé—¥%5j),
EGh+ 0 T8 ) A ERG - 3 PPARS 27
BIE # - i Firh f*ﬁﬁé?%*bﬁéhﬁﬁﬁ
Prs Bk ERBERA 0 R F Y GRS
%%ﬁﬂ%+ﬂ aijﬁ?% BRI E LG (LA
) s AR KRG A

wﬂﬁﬁfﬁfﬁ TR ER O BHAF R FPRIES L
THEF (LARE - $5132514F ) » H I T F 201t 5
B "}Jaif?%\(ﬂ,ﬂ\]‘fb%—%ES ) o R PE TSI
PEREPAS ST ATRREFEER RS T TR
HALF A2 PR TGk Wit 22 S RAP

57 AP
o ik FlETC BPR o BAE REFE AL
FERERLE R LY HBA N G rt O S, $55 0 o
PR TR R AL LR ML LR A TR



ANERE LERFARERL S EREL o A
Jel A4 L PHALOSRET T FP 0 Bk
Jﬁj\mv}rglq )

I et Ul R S e

6.

v 3 —iiIE "iﬁxi‘ﬁ-k‘?—— TR AEGL 0 2 AT ENERE
(iﬂm - %352F )  FH{pHp ST FEME LR FH
2l (LAmE- %4413 446F ~ %4495 4547 ) - h 4
A TR PRI SRS AR EF > TR
TAEE A RIS B FE et e BN
S (R AmE- %D02TEZH67TE ) > ok Ep FEdpd A Lan
l?ﬂsf%‘é? MR FALEA 0 RRE R BEIE G 2
Rt e R4 > REMERR G2 T NI A 2 LR REG W
EAREY R ERRAGNS £‘fjﬁfﬁé\iﬂ~;? BX ﬁﬁﬂiﬂ
> M & PRE L 2 R4 )I%jFJrE
FH G OpEFER ?ﬁ“hﬁﬁ‘“ﬂﬂ Rl EdE
ﬁ«i:f;zzs:iﬁé}ém%fi“ » H IR > 3 5 Wi ik X
ZHHM0OFER AL EE LWL E A2 - o
Eﬁ;’fﬁ féfégijé RV T A

>
(f@‘
jl
ETIRS
“\
=Y
ET
(w
w
wb

CEANES RS

,ﬁﬁ B BEER 0 F 5 15%5,000~ & 3 B 1 HFE
TR (LARE- 58F) M AL ZHREREYE R
EERFHEPM RFIREF B2 pa 2B L p e 24
FoRBIA AL Y ENE > wA R T EARBE -
AL EART FRAERIF I IRENEPIFSF 1 F o N
R A /FB? Flﬁq’f rpﬁgJE\;r?%?’JM?’ﬁ"fE#@

B FEF ,:;3;@, m&kﬁé@ 2ESAEFEFEFAZEREZ I
R (BB 2RlI2# B o F 3 50485247 1 2FB) » A
pPARMEATE PHEFLN LRI 0 p R E T
B F IR A 2 R

r—ﬁ.;,)g
B o R RSP HA NP P EAILL T B

CASS



I=q

T B ORE
%%iﬁﬁé@siﬁ%ri% @%?%0
SR R ZHETEEFHL?
_,‘5 P

FLTRFM 2 c ARFHEAGLLEFE CHALEA
MRS A fRRE S # Aok o AgER A LAAE O HA
LT oo A E IR AR F A s > L2 5
s 5051 A TP o

22 1125 117 307 12 HEHR 3 #1 o2 P 1§
ad B F’“*”‘J’M&} REAGRL Ez gL oy
%@%%ﬁo$4wyﬂ 2t Ezymy TFER 3
oo qap Bl & "J;,.‘.\, LTEEPAE &AL EX

[ ]12E 112 30p &2 0k o

Erd g FERYFRDEL EY G 2L TR 12
ﬁll”%ﬂ’*%i’EUﬁ4dﬁ%i4BIHﬁ12“HHk4@
FARTB P L1535, 000~~~ 4 > % pl12&12
HIB’:"\._L)%' RERZp ok o 7 39,000~ 3 )%747‘%"1
e*:lﬁ::/ﬁ% 2o FAZIIBET? 1P 43 112F11230F 2

Wik £4p1182,493~3 h 2 13k 5" ’iaﬁf;.t,

: %

4
LN

..\

bty o R R A F TR R 2UTER T AR 3
@@%%ﬁf&’i@%%$MWﬁ%i‘ﬁﬁ =
f’i’?*i‘»&‘ﬁtﬁﬁllZEIZEIB%ii&%?EE%‘Ei SRR A
ZPOPp %H1685,000~ 2 p FHEEFP ZEPAT T
Bk RE LD E 2 AL B RS E G B 60E 1
5 141% % liﬁ S BAT AR R pLI2&127 1P A2 R
2Bz Pk FH9, 00071 R ¥ 124
= %@%ﬂﬁJ%Mﬁ¥L@~%Mﬁ¥L@%L’¢ﬁ$
2 H%E1182,493~2 22 ¥18k&%" Hia2
&

\

“'l

N

:\&r

$N\R



‘Ef’iz}td%\ @,w_{ﬁ' /—’:/%‘&-‘
ARG A & e uzi@i;'* o}_,LFK*

R B 3 N S0P P v AR D D PRk o 4

L EERATY R o - HER L FF R
o = o3 @\ 114 £ g 20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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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30號
原      告  彭志新    


訴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王亭涵律師
            陳禮文律師
被      告  華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清潭  
訴訟代理人  陳建中律師
            吳春美律師
            譚凱聲律師
            廖堃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3年7月1日起進入華岡集團，並受僱於該集團旗下之華浩船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浩公司），擔任總經理，其後於106年8月1日起改受僱於華泓國際運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泓公司），再於108年5月1日起改受僱於被告，華浩公司、華泓公司與被告董事有高度重疊，其等具有實質同一性，每月薪資自103年7月1日起為新臺幣（下同）11萬5,000元、106年1月起為12萬5,000元、106年9月起為15萬5,000元（下稱系爭勞動契約）。詎被告於112年11月30日以人事派令、單方且未敘明理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然其終止並不合法。伊於113年1月5日寄發律師函，表達繼續提供勞務之意，然被告迄今未回復伊工作，堪認被告已拒絕受領，則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給付報酬。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求為判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4項、第31條第1項規定、系爭勞動契約約定，求為命被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15萬5,000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及按月提繳9,000元至伊勞工退休金專戶，暨提繳106年7月起至112年11月間勞工退休金差額11萬2,493元至伊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15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㈣被告應提繳11萬2,493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則以：原告離職前之職位為伊上海分公司副總經理，上海分公司總經理職位尚屬空缺，原告實為上海分公司最高經理人，而無其他得對其下達指示之主管，原告亦僅有不定時向總部進行匯報，後者無對其進行查核之管理；且原告對於上海分公司之費用支出有最高管理權限，就各部門之員工亦具有聘用、管理及考核權限，總部僅會要求分公司回報財務情形；另就上海分公司之營運，總部雖有所建議，然無從對其進行直接管理，原告不具有人格上、經濟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縱原告任職之初與伊成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然於升任副總經理時，已變更為委任關係。退步言之，縱認兩造間為僱傭契約法律關係，原告於受伊通知資遣時，除表示同意外，更與伊確認資遣費金額及商談返台所需費用得否由伊負擔，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且於伊支付後，原告現主張違法資遣，顯違反禁反言之誠信原則與兩造間之約定。再退步言，原告自109年5月1日起借調支援上海分公司，負責組建、訓練新業務團隊，惟迄至解僱前，並無組建、訓練並留任任何業務團隊成員，期間伊屢有提醒、告知原告，原告仍未能為之；又原告於任職期間不但對拼箱部業務、亞洲線業務均未能提供管理、協助，亦未能妥善管理員工，而與員工相處不睦，甚至向總部表示部分員工之缺失，然經伊調查後，其報告多有不實，實則為原告未能盡主管之責，致員工多有怨言，原告乃向總部報告該等員工缺失欲使總部不信任之，顯已違反忠誠義務；再者，原告未能善盡資金控管，而向伊蘇州分公司之主管借支資金，造成其他主管之困擾。綜上，足認原告之能力、品行及忠誠義務均有欠缺，伊並未因一次犯錯即予以懲戒，仍一再給予機會，惟原告持續無法勝任其工作，最終只得予以解僱，而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伊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自屬適法。此外，於原告任職期間，伊並無不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情事，是原告主張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原告自103年7月1日起至華岡集團旗下華浩公司，擔任總經理，其後於106年8月1日起至華泓公司任職，再於109年間調至上海分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華浩公司、華泓公司與被告董事有高度重疊，其等具有實質同一性等節，有應徵人員個人資料表、人事異動申請表、薪資建議表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77至38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9頁、第349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之契約為勞動契約或委任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勞動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不同。公司經理人與公司間之關係究為勞動關係或委任關係，應視其是否基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而提供勞務等情加以判斷。凡在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完全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為勞動契約。反之，如受託處理一定之事務，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則屬於委任契約（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公司經理人於事務之處理，縱或有接受公司董事會之指示，倘純屬為公司利益之考量而服從，其仍可運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對自己所處理之事務加以影響者，亦與勞動契約之受僱人，在人格上及經濟上完全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人格從屬性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出勤受被告之監督，若欲請假，亦需事前申請並經被告核准等節，固據提出電子郵件列印資料、考勤紀錄、考勤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49至257頁、第491頁、第503頁）。惟系爭辦法第1條規定：「大陸事業部各站所有同仁上下班一律打卡，除總經理及其指定人員打卡不計考勤扣款外，所有同仁皆按管理規範執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3頁），然觀諸原告於109年下半年度之考勤紀錄（見本院卷一第253頁），其上記載「遲到15、早退15、曠職2、出勤異常11」，而原告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時，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說明，其未打卡、出勤異常或遲到、早退、曠職有受任何不利益（如記過、扣薪等），故被告辯稱該考勤紀錄僅係原告進出公司時於門禁系統所留存之出勤紀錄，被告實未監督、管理原告之出勤，亦未因原告之遲到、早退或曠職而予以扣薪等處分等語，尚非無據。
　⑵至原告主張請假需經被告同意部分，觀之原告提出主旨為「2021年返台」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一第255至256頁），訴外人即時任華岡集團大陸事業部總經理呂有理於寄送予原告之該電子郵件提及：「2021年1月初或中旬以前，請正式提出休假申請，以便返總部人資作相關述職安排」等語；以及主旨為「（緊急）2023年返台休假機票申請」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一第491頁），訴外人即華岡集團董事長洪郁閔於寄送予原告之該電子郵件言及：「你的休假須先由鄭總批核，1/5~2/16，你一次休假42天不會影響上海分公司的管理嗎？是否有遵循公司返台休假的規定？」等語。綜合上開電子郵件可知，原告所稱之請假需經被告同意，均係指返臺休假，而前者係因總部要為述職安排，後者係原告欲申請返臺休假機票，而因原告返臺時間長達近1個多月，華岡集團董事長認為可能影響原告對於上海分公司之營運管理，而要求原告依返臺休假相關規定，讓訴外人即華岡集團總經理鄭國（以下逕稱其名）知悉，此外，未見被告或華岡集團曾否准原告之返臺假，或原告之其他假別有需經被告或華岡集團審核之情。
　⑶是依上開證據資料，難認原告係完全從屬於被告，兩造間顯然不具有人格從屬性。
　⒊組織從屬性部分：
　⑴證人即華岡集團副董事長聶棟仁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後來，上海人事變動大，我希望原告去上海組建業務團隊，並協助林榮錡總經理…時間應該是108、109年前後，疫情期間，我就回到臺灣，原告留在上海。原告在上海時，初期仍是掛我的特助，後來才任命為副總經理，我印象中，林榮錡有一段時間調到蘇州，後來離開公司，原告職稱上是副總經，但應該算上海業務的總負責人。因為大陸幅員廣大，風土民情不同，我們約有12-13間分公司，要因地制宜，鄭總必須下放權限給各分公司…鄭總管理大陸分公司並給予資源…各地主管需因地制宜做決定，若遇事往上報，我們會判斷事件性質」、「原告是上海副總，但因為我們沒有總經理，所以是上海分公司的主要負責人」、「林榮錡在時，原告是負責組建業務團隊，林離開上海後，原告以副總職務，負責全部」、「（問：原告是否為上海分公司之最高決策者？為何原告之職稱為副總經理，而非總經理？）是。因為聲音太多，及工作表現，所以原告僅為副總經理，非總經理，但原告仍是上海實際負責人」（見本院卷一第695至696頁、第700至701頁）。
　⑵又被告抗辯原告對上海分公司付款事宜有簽核權限乙節（見本院卷一第349頁），業據提出112年7月28日付款通知單、上海增值稅電子普通發票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85頁）；原告雖主張因鄭國在臺灣遠距辦公，故授權原告代理簽署之，此由上開付款通知單上原告之簽名有「代」字樣可證（見本院卷一第513頁）。惟鄭國實係華岡集團之總經理，執行集團各項業務管理及發展，以及負責海外分公司，即鄭國負責中國所有分公司之管理，然其因中國幅員廣大，而將權限下放交由各地分公司主管即總經理負責，又上海分公司於斯時並無總經理，原告以副總經理之身分執行總經理職務等情，業據證人聶棟仁證述如上，並有華岡集團106年1月9日華（管）字第000000000號公告可稽（見本院卷一第665頁），是縱原告係「代」總經理執行職務，惟不影響其就分公司財務部分有自行決定、裁量之權限。
　⑶再者，被告抗辯原告就上海分公司對外合約或協議草案有審核、修改及確認最終版本，以及審核用印申請等權限等節，業據提出電子郵件往來列印資料、堆場服務協議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87至406頁、第411至412頁）；原告雖主張伊係在鄭國指揮監督下執行公司業務，後者才有簽署協議之最終決定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3至514頁），並提出電子郵件列印資料為據（見本院卷一第523頁），然觀之上開電子郵件內容，係上海分公司人資副課長薛瑩鶯提及：「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與我司續簽協議，附件為客戶版本的應收月結協議，劉律師已審核完畢，客戶要求簽署法人姓名，請您確認是否同意由彭副總代簽您的姓名？謝謝」等語，由此可知，因簽署法人姓名欲使用鄭國之名義，人資副課長方詢問鄭國，是否同意授權原告代簽其姓名，然亦不影響原告就上海分公司對外合約或協議草案有審核、修改及確認最終版本的權限。
　⑷此外，被告抗辯原告就人事之新聘、續聘、薪酬核定、加班申請等事項，以及各類法律爭議之處理，均有決定權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2頁），業據提出電子郵件往來列印資料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41至446頁、第449至454頁）。原告就被告所提上述事項，均稱最終決定權仍在鄭國等語，並提出電子郵件往來列印資料、仲裁申請書收件回執、仲裁申請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527至567頁），惟依卷內證據並未見鄭國就實際個案確有否決之情形，則原告就上開事項或有與鄭國討論或報告，或須以鄭國為法定代理人之名義，然縱有涉及決策經營事項須與鄭國討論，或就部分事務須接受鄭國指示，應純屬為公司利益之考量而為服從，不影響原告就上開事項有獨立裁量權限，仍可運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對該等事務加以影響，其向鄭國報告，至多僅能認為係依民法第540條規定就委任事務報告於委任人之方式一種。故尚難認兩造間具有組織從屬性。　　
　⒋經濟從屬性部分：　
　　經查，原告離職前月薪為15萬5,000元乙節，有員工薪資單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5頁），則原告為被告提供勞務，既然獲得較高報酬，足證其提供勞務之目的，主要是為自己之利益，其次始為被告之營業利益，故兩造間欠缺經濟從屬性。
　⒌至被告縱然有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以及投保勞工保險，或於原告離職時，有使用「資遣」或「資遣費」等字樣，惟按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定性為何，法院應根據當事人所主張之原因事實認定後依職權適用法律，不受當事人法律陳述之拘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自不受被告所為上述行為或見解之拘束，自無從以被告有上開行為而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⒍從而，原告就公司對外或對內事務有裁量處理之權限，在人格上、組織上及經濟上並非完全從屬於被告，亦無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足證兩造間係訂立委任契約。故被告主張兩造間為委任關係等語，應屬有據。
　㈡兩造間之契約是否經合法終止？
　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亦為民法第94條、第95條第1項本文所明定。
　⒉被告既曾於112年11月30日以聲證5電子郵件檢附總公司人事公告終止兩造間之契約，則據此足證兩造間委任契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被告雖就兩造間之委任契約誤用「資遣」字樣，惟被告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既屬明確，故兩造間委任契約即於112年11月30日合法終止。
　㈢又兩造間任職期間既均屬委任關係，且該委任關係已於112年11月30日後終止，則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15萬5,000元本息，以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暨補提繳106年7月1日起至112年11月30日之勞工退休金差額11萬2,493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兩造間契約約定，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15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與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暨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11萬2,493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至被告聲請傳喚證人洪清潭、洪郁閔，待證事實為兩造間契約之定性，以及被告終止該契約之事由，本院認為並無傳喚之必要；另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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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彭志新    



訴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王亭涵律師

            陳禮文律師

被      告  華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清潭  

訴訟代理人  陳建中律師

            吳春美律師

            譚凱聲律師

            廖堃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

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3年7月1日起進入華岡集團，並受僱

    於該集團旗下之華浩船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浩公司），

    擔任總經理，其後於106年8月1日起改受僱於華泓國際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泓公司），再於108年5月1日起改受

    僱於被告，華浩公司、華泓公司與被告董事有高度重疊，其

    等具有實質同一性，每月薪資自103年7月1日起為新臺幣（

    下同）11萬5,000元、106年1月起為12萬5,000元、106年9月

    起為15萬5,000元（下稱系爭勞動契約）。詎被告於112年11

    月30日以人事派令、單方且未敘明理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然其終止並不合法。伊於113年1月5日寄發律師函，表達

    繼續提供勞務之意，然被告迄今未回復伊工作，堪認被告已

    拒絕受領，則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給付報酬。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求為判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

    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

    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4項、第31條第1項規定

    、系爭勞動契約約定，求為命被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伊復

    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15萬5,000元併計付法定

    遲延利息，及按月提繳9,000元至伊勞工退休金專戶，暨提

    繳106年7月起至112年11月間勞工退休金差額11萬2,493元至

    伊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

    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

    次月5日給付原告15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2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

    休金專戶。㈣被告應提繳11萬2,493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

    戶。

二、被告則以：原告離職前之職位為伊上海分公司副總經理，上

    海分公司總經理職位尚屬空缺，原告實為上海分公司最高經

    理人，而無其他得對其下達指示之主管，原告亦僅有不定時

    向總部進行匯報，後者無對其進行查核之管理；且原告對於

    上海分公司之費用支出有最高管理權限，就各部門之員工亦

    具有聘用、管理及考核權限，總部僅會要求分公司回報財務

    情形；另就上海分公司之營運，總部雖有所建議，然無從對

    其進行直接管理，原告不具有人格上、經濟上或組織上之從

    屬性。縱原告任職之初與伊成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然於升

    任副總經理時，已變更為委任關係。退步言之，縱認兩造間

    為僱傭契約法律關係，原告於受伊通知資遣時，除表示同意

    外，更與伊確認資遣費金額及商談返台所需費用得否由伊負

    擔，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且於伊支付後，原告現

    主張違法資遣，顯違反禁反言之誠信原則與兩造間之約定。

    再退步言，原告自109年5月1日起借調支援上海分公司，負

    責組建、訓練新業務團隊，惟迄至解僱前，並無組建、訓練

    並留任任何業務團隊成員，期間伊屢有提醒、告知原告，原

    告仍未能為之；又原告於任職期間不但對拼箱部業務、亞洲

    線業務均未能提供管理、協助，亦未能妥善管理員工，而與

    員工相處不睦，甚至向總部表示部分員工之缺失，然經伊調

    查後，其報告多有不實，實則為原告未能盡主管之責，致員

    工多有怨言，原告乃向總部報告該等員工缺失欲使總部不信

    任之，顯已違反忠誠義務；再者，原告未能善盡資金控管，

    而向伊蘇州分公司之主管借支資金，造成其他主管之困擾。

    綜上，足認原告之能力、品行及忠誠義務均有欠缺，伊並未

    因一次犯錯即予以懲戒，仍一再給予機會，惟原告持續無法

    勝任其工作，最終只得予以解僱，而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

    伊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自屬

    適法。此外，於原告任職期間，伊並無不足額提繳勞工退休

    金之情事，是原告主張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原告自103年7月1日起至華岡集團旗下華浩公司，擔

    任總經理，其後於106年8月1日起至華泓公司任職，再於109

    年間調至上海分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華浩公司、華泓公司與

    被告董事有高度重疊，其等具有實質同一性等節，有應徵人

    員個人資料表、人事異動申請表、薪資建議表為憑（見本院

    卷一第377至38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9

    頁、第349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之契約為勞動契約或委任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

    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勞動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

    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

    不同。公司經理人與公司間之關係究為勞動關係或委任關係

    ，應視其是否基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而提供勞

    務等情加以判斷。凡在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完全從屬於

    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為勞動契約。反

    之，如受託處理一定之事務，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

    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則

    屬於委任契約（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判決意旨參

    照）。是公司經理人於事務之處理，縱或有接受公司董事會

    之指示，倘純屬為公司利益之考量而服從，其仍可運用指揮

    性、計畫性或創作性，對自己所處理之事務加以影響者，亦

    與勞動契約之受僱人，在人格上及經濟上完全從屬於雇主，

    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7

    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人格從屬性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出勤受被告之監督，若欲請假，亦需事前申請並

    經被告核准等節，固據提出電子郵件列印資料、考勤紀錄、

    考勤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49至2

    57頁、第491頁、第503頁）。惟系爭辦法第1條規定：「大

    陸事業部各站所有同仁上下班一律打卡，除總經理及其指定

    人員打卡不計考勤扣款外，所有同仁皆按管理規範執行」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503頁），然觀諸原告於109年下半年度之

    考勤紀錄（見本院卷一第253頁），其上記載「遲到15、早

    退15、曠職2、出勤異常11」，而原告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時

    ，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說明，其未打卡、出勤異常或遲到、

    早退、曠職有受任何不利益（如記過、扣薪等），故被告辯

    稱該考勤紀錄僅係原告進出公司時於門禁系統所留存之出勤

    紀錄，被告實未監督、管理原告之出勤，亦未因原告之遲到

    、早退或曠職而予以扣薪等處分等語，尚非無據。

　⑵至原告主張請假需經被告同意部分，觀之原告提出主旨為「2

    021年返台」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一第255至256頁），訴

    外人即時任華岡集團大陸事業部總經理呂有理於寄送予原告

    之該電子郵件提及：「2021年1月初或中旬以前，請正式提

    出休假申請，以便返總部人資作相關述職安排」等語；以及

    主旨為「（緊急）2023年返台休假機票申請」之電子郵件（

    見本院卷一第491頁），訴外人即華岡集團董事長洪郁閔於

    寄送予原告之該電子郵件言及：「你的休假須先由鄭總批核

    ，1/5~2/16，你一次休假42天不會影響上海分公司的管理嗎

    ？是否有遵循公司返台休假的規定？」等語。綜合上開電子

    郵件可知，原告所稱之請假需經被告同意，均係指返臺休假

    ，而前者係因總部要為述職安排，後者係原告欲申請返臺休

    假機票，而因原告返臺時間長達近1個多月，華岡集團董事

    長認為可能影響原告對於上海分公司之營運管理，而要求原

    告依返臺休假相關規定，讓訴外人即華岡集團總經理鄭國（

    以下逕稱其名）知悉，此外，未見被告或華岡集團曾否准原

    告之返臺假，或原告之其他假別有需經被告或華岡集團審核

    之情。

　⑶是依上開證據資料，難認原告係完全從屬於被告，兩造間顯

    然不具有人格從屬性。

　⒊組織從屬性部分：

　⑴證人即華岡集團副董事長聶棟仁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

    後來，上海人事變動大，我希望原告去上海組建業務團隊，

    並協助林榮錡總經理…時間應該是108、109年前後，疫情期

    間，我就回到臺灣，原告留在上海。原告在上海時，初期仍

    是掛我的特助，後來才任命為副總經理，我印象中，林榮錡

    有一段時間調到蘇州，後來離開公司，原告職稱上是副總經

    ，但應該算上海業務的總負責人。因為大陸幅員廣大，風土

    民情不同，我們約有12-13間分公司，要因地制宜，鄭總必

    須下放權限給各分公司…鄭總管理大陸分公司並給予資源…各

    地主管需因地制宜做決定，若遇事往上報，我們會判斷事件

    性質」、「原告是上海副總，但因為我們沒有總經理，所以

    是上海分公司的主要負責人」、「林榮錡在時，原告是負責

    組建業務團隊，林離開上海後，原告以副總職務，負責全部

    」、「（問：原告是否為上海分公司之最高決策者？為何原

    告之職稱為副總經理，而非總經理？）是。因為聲音太多，

    及工作表現，所以原告僅為副總經理，非總經理，但原告仍

    是上海實際負責人」（見本院卷一第695至696頁、第700至7

    01頁）。

　⑵又被告抗辯原告對上海分公司付款事宜有簽核權限乙節（見

    本院卷一第349頁），業據提出112年7月28日付款通知單、

    上海增值稅電子普通發票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85頁）；原

    告雖主張因鄭國在臺灣遠距辦公，故授權原告代理簽署之，

    此由上開付款通知單上原告之簽名有「代」字樣可證（見本

    院卷一第513頁）。惟鄭國實係華岡集團之總經理，執行集

    團各項業務管理及發展，以及負責海外分公司，即鄭國負責

    中國所有分公司之管理，然其因中國幅員廣大，而將權限下

    放交由各地分公司主管即總經理負責，又上海分公司於斯時

    並無總經理，原告以副總經理之身分執行總經理職務等情，

    業據證人聶棟仁證述如上，並有華岡集團106年1月9日華（

    管）字第000000000號公告可稽（見本院卷一第665頁），是

    縱原告係「代」總經理執行職務，惟不影響其就分公司財務

    部分有自行決定、裁量之權限。

　⑶再者，被告抗辯原告就上海分公司對外合約或協議草案有審

    核、修改及確認最終版本，以及審核用印申請等權限等節，

    業據提出電子郵件往來列印資料、堆場服務協議為憑（見本

    院卷一第387至406頁、第411至412頁）；原告雖主張伊係在

    鄭國指揮監督下執行公司業務，後者才有簽署協議之最終決

    定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3至514頁），並提出電子郵件列

    印資料為據（見本院卷一第523頁），然觀之上開電子郵件

    內容，係上海分公司人資副課長薛瑩鶯提及：「常州斯威克

    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與我司續簽協議，附件為客戶版本的應

    收月結協議，劉律師已審核完畢，客戶要求簽署法人姓名，

    請您確認是否同意由彭副總代簽您的姓名？謝謝」等語，由

    此可知，因簽署法人姓名欲使用鄭國之名義，人資副課長方

    詢問鄭國，是否同意授權原告代簽其姓名，然亦不影響原告

    就上海分公司對外合約或協議草案有審核、修改及確認最終

    版本的權限。

　⑷此外，被告抗辯原告就人事之新聘、續聘、薪酬核定、加班

    申請等事項，以及各類法律爭議之處理，均有決定權限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352頁），業據提出電子郵件往來列印資料

    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41至446頁、第449至454頁）。原告就

    被告所提上述事項，均稱最終決定權仍在鄭國等語，並提出

    電子郵件往來列印資料、仲裁申請書收件回執、仲裁申請書

    為據（見本院卷一第527至567頁），惟依卷內證據並未見鄭

    國就實際個案確有否決之情形，則原告就上開事項或有與鄭

    國討論或報告，或須以鄭國為法定代理人之名義，然縱有涉

    及決策經營事項須與鄭國討論，或就部分事務須接受鄭國指

    示，應純屬為公司利益之考量而為服從，不影響原告就上開

    事項有獨立裁量權限，仍可運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

    對該等事務加以影響，其向鄭國報告，至多僅能認為係依民

    法第540條規定就委任事務報告於委任人之方式一種。故尚

    難認兩造間具有組織從屬性。　　

　⒋經濟從屬性部分：　

　　經查，原告離職前月薪為15萬5,000元乙節，有員工薪資單

    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5頁），則原告為被告提供勞務，既然

    獲得較高報酬，足證其提供勞務之目的，主要是為自己之利

    益，其次始為被告之營業利益，故兩造間欠缺經濟從屬性。

　⒌至被告縱然有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以及投保勞工保險，或

    於原告離職時，有使用「資遣」或「資遣費」等字樣，惟按

    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定性為何，法院應根據當事人所主張之

    原因事實認定後依職權適用法律，不受當事人法律陳述之拘

    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

    自不受被告所為上述行為或見解之拘束，自無從以被告有上

    開行為而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⒍從而，原告就公司對外或對內事務有裁量處理之權限，在人

    格上、組織上及經濟上並非完全從屬於被告，亦無對雇主之

    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足證兩造間係訂立委任契約。故

    被告主張兩造間為委任關係等語，應屬有據。

　㈡兩造間之契約是否經合法終止？

　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

    1項定有明文。次按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

    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

    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亦為民法第94條、

    第95條第1項本文所明定。

　⒉被告既曾於112年11月30日以聲證5電子郵件檢附總公司人事

    公告終止兩造間之契約，則據此足證兩造間委任契約業經被

    告合法終止。被告雖就兩造間之委任契約誤用「資遣」字樣

    ，惟被告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既屬明確，故兩造間委任契約

    即於112年11月30日合法終止。

　㈢又兩造間任職期間既均屬委任關係，且該委任關係已於112年

    11月30日後終止，則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

    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15萬5,000元本息，以及自112年12月

    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

    休金專戶，暨補提繳106年7月1日起至112年11月30日之勞工

    退休金差額11萬2,493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屬無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

    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兩造間契約約定

    ，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

    月5日給付15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與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

    1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

    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暨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

    繳11萬2,493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至被告聲請傳喚證人洪清潭、

    洪郁閔，待證事實為兩造間契約之定性，以及被告終止該契

    約之事由，本院認為並無傳喚之必要；另兩造其餘之陳述及

    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

    ，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30號

原      告  彭志新    



訴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王亭涵律師

            陳禮文律師

被      告  華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清潭  

訴訟代理人  陳建中律師

            吳春美律師

            譚凱聲律師

            廖堃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3年7月1日起進入華岡集團，並受僱於該集團旗下之華浩船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浩公司），擔任總經理，其後於106年8月1日起改受僱於華泓國際運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泓公司），再於108年5月1日起改受僱於被告，華浩公司、華泓公司與被告董事有高度重疊，其等具有實質同一性，每月薪資自103年7月1日起為新臺幣（下同）11萬5,000元、106年1月起為12萬5,000元、106年9月起為15萬5,000元（下稱系爭勞動契約）。詎被告於112年11月30日以人事派令、單方且未敘明理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然其終止並不合法。伊於113年1月5日寄發律師函，表達繼續提供勞務之意，然被告迄今未回復伊工作，堪認被告已拒絕受領，則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給付報酬。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求為判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4項、第31條第1項規定、系爭勞動契約約定，求為命被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薪資15萬5,000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及按月提繳9,000元至伊勞工退休金專戶，暨提繳106年7月起至112年11月間勞工退休金差額11萬2,493元至伊勞工退休金專戶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15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㈣被告應提繳11萬2,493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則以：原告離職前之職位為伊上海分公司副總經理，上海分公司總經理職位尚屬空缺，原告實為上海分公司最高經理人，而無其他得對其下達指示之主管，原告亦僅有不定時向總部進行匯報，後者無對其進行查核之管理；且原告對於上海分公司之費用支出有最高管理權限，就各部門之員工亦具有聘用、管理及考核權限，總部僅會要求分公司回報財務情形；另就上海分公司之營運，總部雖有所建議，然無從對其進行直接管理，原告不具有人格上、經濟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縱原告任職之初與伊成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然於升任副總經理時，已變更為委任關係。退步言之，縱認兩造間為僱傭契約法律關係，原告於受伊通知資遣時，除表示同意外，更與伊確認資遣費金額及商談返台所需費用得否由伊負擔，兩造已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且於伊支付後，原告現主張違法資遣，顯違反禁反言之誠信原則與兩造間之約定。再退步言，原告自109年5月1日起借調支援上海分公司，負責組建、訓練新業務團隊，惟迄至解僱前，並無組建、訓練並留任任何業務團隊成員，期間伊屢有提醒、告知原告，原告仍未能為之；又原告於任職期間不但對拼箱部業務、亞洲線業務均未能提供管理、協助，亦未能妥善管理員工，而與員工相處不睦，甚至向總部表示部分員工之缺失，然經伊調查後，其報告多有不實，實則為原告未能盡主管之責，致員工多有怨言，原告乃向總部報告該等員工缺失欲使總部不信任之，顯已違反忠誠義務；再者，原告未能善盡資金控管，而向伊蘇州分公司之主管借支資金，造成其他主管之困擾。綜上，足認原告之能力、品行及忠誠義務均有欠缺，伊並未因一次犯錯即予以懲戒，仍一再給予機會，惟原告持續無法勝任其工作，最終只得予以解僱，而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伊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自屬適法。此外，於原告任職期間，伊並無不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情事，是原告主張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原告自103年7月1日起至華岡集團旗下華浩公司，擔任總經理，其後於106年8月1日起至華泓公司任職，再於109年間調至上海分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華浩公司、華泓公司與被告董事有高度重疊，其等具有實質同一性等節，有應徵人員個人資料表、人事異動申請表、薪資建議表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77至38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9頁、第349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之契約為勞動契約或委任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勞動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不同。公司經理人與公司間之關係究為勞動關係或委任關係，應視其是否基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而提供勞務等情加以判斷。凡在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完全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為勞動契約。反之，如受託處理一定之事務，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則屬於委任契約（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公司經理人於事務之處理，縱或有接受公司董事會之指示，倘純屬為公司利益之考量而服從，其仍可運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對自己所處理之事務加以影響者，亦與勞動契約之受僱人，在人格上及經濟上完全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人格從屬性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出勤受被告之監督，若欲請假，亦需事前申請並經被告核准等節，固據提出電子郵件列印資料、考勤紀錄、考勤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49至257頁、第491頁、第503頁）。惟系爭辦法第1條規定：「大陸事業部各站所有同仁上下班一律打卡，除總經理及其指定人員打卡不計考勤扣款外，所有同仁皆按管理規範執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3頁），然觀諸原告於109年下半年度之考勤紀錄（見本院卷一第253頁），其上記載「遲到15、早退15、曠職2、出勤異常11」，而原告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時，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說明，其未打卡、出勤異常或遲到、早退、曠職有受任何不利益（如記過、扣薪等），故被告辯稱該考勤紀錄僅係原告進出公司時於門禁系統所留存之出勤紀錄，被告實未監督、管理原告之出勤，亦未因原告之遲到、早退或曠職而予以扣薪等處分等語，尚非無據。

　⑵至原告主張請假需經被告同意部分，觀之原告提出主旨為「2021年返台」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一第255至256頁），訴外人即時任華岡集團大陸事業部總經理呂有理於寄送予原告之該電子郵件提及：「2021年1月初或中旬以前，請正式提出休假申請，以便返總部人資作相關述職安排」等語；以及主旨為「（緊急）2023年返台休假機票申請」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一第491頁），訴外人即華岡集團董事長洪郁閔於寄送予原告之該電子郵件言及：「你的休假須先由鄭總批核，1/5~2/16，你一次休假42天不會影響上海分公司的管理嗎？是否有遵循公司返台休假的規定？」等語。綜合上開電子郵件可知，原告所稱之請假需經被告同意，均係指返臺休假，而前者係因總部要為述職安排，後者係原告欲申請返臺休假機票，而因原告返臺時間長達近1個多月，華岡集團董事長認為可能影響原告對於上海分公司之營運管理，而要求原告依返臺休假相關規定，讓訴外人即華岡集團總經理鄭國（以下逕稱其名）知悉，此外，未見被告或華岡集團曾否准原告之返臺假，或原告之其他假別有需經被告或華岡集團審核之情。

　⑶是依上開證據資料，難認原告係完全從屬於被告，兩造間顯然不具有人格從屬性。

　⒊組織從屬性部分：

　⑴證人即華岡集團副董事長聶棟仁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後來，上海人事變動大，我希望原告去上海組建業務團隊，並協助林榮錡總經理…時間應該是108、109年前後，疫情期間，我就回到臺灣，原告留在上海。原告在上海時，初期仍是掛我的特助，後來才任命為副總經理，我印象中，林榮錡有一段時間調到蘇州，後來離開公司，原告職稱上是副總經，但應該算上海業務的總負責人。因為大陸幅員廣大，風土民情不同，我們約有12-13間分公司，要因地制宜，鄭總必須下放權限給各分公司…鄭總管理大陸分公司並給予資源…各地主管需因地制宜做決定，若遇事往上報，我們會判斷事件性質」、「原告是上海副總，但因為我們沒有總經理，所以是上海分公司的主要負責人」、「林榮錡在時，原告是負責組建業務團隊，林離開上海後，原告以副總職務，負責全部」、「（問：原告是否為上海分公司之最高決策者？為何原告之職稱為副總經理，而非總經理？）是。因為聲音太多，及工作表現，所以原告僅為副總經理，非總經理，但原告仍是上海實際負責人」（見本院卷一第695至696頁、第700至701頁）。

　⑵又被告抗辯原告對上海分公司付款事宜有簽核權限乙節（見本院卷一第349頁），業據提出112年7月28日付款通知單、上海增值稅電子普通發票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85頁）；原告雖主張因鄭國在臺灣遠距辦公，故授權原告代理簽署之，此由上開付款通知單上原告之簽名有「代」字樣可證（見本院卷一第513頁）。惟鄭國實係華岡集團之總經理，執行集團各項業務管理及發展，以及負責海外分公司，即鄭國負責中國所有分公司之管理，然其因中國幅員廣大，而將權限下放交由各地分公司主管即總經理負責，又上海分公司於斯時並無總經理，原告以副總經理之身分執行總經理職務等情，業據證人聶棟仁證述如上，並有華岡集團106年1月9日華（管）字第000000000號公告可稽（見本院卷一第665頁），是縱原告係「代」總經理執行職務，惟不影響其就分公司財務部分有自行決定、裁量之權限。

　⑶再者，被告抗辯原告就上海分公司對外合約或協議草案有審核、修改及確認最終版本，以及審核用印申請等權限等節，業據提出電子郵件往來列印資料、堆場服務協議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87至406頁、第411至412頁）；原告雖主張伊係在鄭國指揮監督下執行公司業務，後者才有簽署協議之最終決定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13至514頁），並提出電子郵件列印資料為據（見本院卷一第523頁），然觀之上開電子郵件內容，係上海分公司人資副課長薛瑩鶯提及：「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與我司續簽協議，附件為客戶版本的應收月結協議，劉律師已審核完畢，客戶要求簽署法人姓名，請您確認是否同意由彭副總代簽您的姓名？謝謝」等語，由此可知，因簽署法人姓名欲使用鄭國之名義，人資副課長方詢問鄭國，是否同意授權原告代簽其姓名，然亦不影響原告就上海分公司對外合約或協議草案有審核、修改及確認最終版本的權限。

　⑷此外，被告抗辯原告就人事之新聘、續聘、薪酬核定、加班申請等事項，以及各類法律爭議之處理，均有決定權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2頁），業據提出電子郵件往來列印資料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41至446頁、第449至454頁）。原告就被告所提上述事項，均稱最終決定權仍在鄭國等語，並提出電子郵件往來列印資料、仲裁申請書收件回執、仲裁申請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527至567頁），惟依卷內證據並未見鄭國就實際個案確有否決之情形，則原告就上開事項或有與鄭國討論或報告，或須以鄭國為法定代理人之名義，然縱有涉及決策經營事項須與鄭國討論，或就部分事務須接受鄭國指示，應純屬為公司利益之考量而為服從，不影響原告就上開事項有獨立裁量權限，仍可運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對該等事務加以影響，其向鄭國報告，至多僅能認為係依民法第540條規定就委任事務報告於委任人之方式一種。故尚難認兩造間具有組織從屬性。　　

　⒋經濟從屬性部分：　

　　經查，原告離職前月薪為15萬5,000元乙節，有員工薪資單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5頁），則原告為被告提供勞務，既然獲得較高報酬，足證其提供勞務之目的，主要是為自己之利益，其次始為被告之營業利益，故兩造間欠缺經濟從屬性。

　⒌至被告縱然有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以及投保勞工保險，或於原告離職時，有使用「資遣」或「資遣費」等字樣，惟按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定性為何，法院應根據當事人所主張之原因事實認定後依職權適用法律，不受當事人法律陳述之拘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自不受被告所為上述行為或見解之拘束，自無從以被告有上開行為而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⒍從而，原告就公司對外或對內事務有裁量處理之權限，在人格上、組織上及經濟上並非完全從屬於被告，亦無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足證兩造間係訂立委任契約。故被告主張兩造間為委任關係等語，應屬有據。

　㈡兩造間之契約是否經合法終止？

　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亦為民法第94條、第95條第1項本文所明定。

　⒉被告既曾於112年11月30日以聲證5電子郵件檢附總公司人事公告終止兩造間之契約，則據此足證兩造間委任契約業經被告合法終止。被告雖就兩造間之委任契約誤用「資遣」字樣，惟被告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既屬明確，故兩造間委任契約即於112年11月30日合法終止。

　㈢又兩造間任職期間既均屬委任關係，且該委任關係已於112年11月30日後終止，則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15萬5,000元本息，以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暨補提繳106年7月1日起至112年11月30日之勞工退休金差額11萬2,493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兩造間契約約定，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15萬5,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與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9,00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暨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11萬2,493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至被告聲請傳喚證人洪清潭、洪郁閔，待證事實為兩造間契約之定性，以及被告終止該契約之事由，本院認為並無傳喚之必要；另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